附表：
浦口区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计划（草案）
	序号
	指标名称
	单位
	2019年计划

	1
	地区生产总值增幅
	%
	8.5

	2
	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
	%
	8

	3
	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
	%
	10

	4
	工业投资增速
	%
	10

	5
	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
	%
	43.5

	6
	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
	%
	9

	7
	外贸进出口总额
	亿元
	73

	8
	实际利用外资
	亿美元
	3.2

	9
	建设用地地均GDP
	万元/亩
	16.4

	10
	单位建设用地税收收入
	亿元/公顷
	8.42

	11
	单位工业建设用地工业企业利润
	亿元/公顷
	-0.025

	12
	净增高新技术企业
	家
	34

	13
	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
	%
	12

	14
	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
	件
	400

	15
	新型研发机构
	家
	3

	16
	PCT专利申请量
	件
	16

	17
	发明专利申请量
	件
	560

	18
	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
	%
	1.56

	19
	新引进科技企业数
	家
	120

	20
	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
	%
	1.8

	21
	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收入
	亿元
	33

	22
	重大产业项目引进数
	个
	66以上

	23
	引进“创业浦口”人才
	人
	40

	24
	新培育创新型企业家
	人
	1

	25
	新申报自主品牌
	件
	12

	26
	净增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比重
	%
	18.48

	27
	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以上天数比例
	%
	达省刚性考核要求

	28
	城市污水处理率
	%
	97.5

	29
	万元GDP用水量下降
	%
	4

	30
	煤炭消费总量不高于
	万吨
	17.5

	31
	万元GDP能耗下降
	%
	完成市定目标

	32
	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
	%
	8.5

	33
	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面积
	平方米
	2100

	34
	优质教育资源覆盖率
	%
	90.6

	35
	新增城镇就业
	人
	16000

	36
	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
	张
	40

	37
	农村家庭住房成套比例
	%
	89

	38
	城乡和谐社区合格率
	%
	97（94）



附件：名词注释
1、“两落地、一融合”：2017年9月，南京市委提出“两落地，一融合”，共同打造充满活力、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链。具体是指：科技成果项目落地、新型研发机构落地，校地融合发展。
2、“3550”改革：2017年6月，江苏省审改办、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省工商局等部门制定了《关于全市推进“3550”改革的意见》（苏政办发〔2017〕92号）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明确的“开办企业3个工作日内完成、不动产登记5个工作日内完成、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50个工作日内完成”目标。
3、“2430”改革：2018年9月，浦口区制定“2430”改革目标，即开办企业2个工作日内完成、不动产登记4个工作日内完成、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30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4、PPP（Public-Private-Partnership）：即公私合作模式，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。在该模式下，鼓励私营企业、民营资本与政府进行合作，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。
5、“一河一策”：结合每条河道实际和现状，研究制定每条河道不同的治理方案，即明确每条河道的污染源治理方案、河道疏浚和整治方案、河道保洁方案等相关治理方案。
6、“双创高地、智慧新城”：《浦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提出，未来五年浦口区将努力打造山水宜居、便捷有序、开放包容的双创高地、智慧新城。具体是指：推动全域创新、全面创新、深度创新，高起点构建创业创新生态，在打造自主创新先导区上体现国家影响力；围绕绿色、智慧、人文、宜居目标，全力建设便捷有序的智慧新城，高质量提升功能品质，在打造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上体现中国特色的浦口实践。
7、“放管服”：2016年5月，国务院印发《2016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要点》（国发〔2016〕30号），“放管服”，就是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简称。
8、“263”专项行动：2016年12月，江苏省委、省政府印发《“两减六治三提升”专项行动方案》，其中“两减”是指：减少煤炭消费总量、减少落后化工产能；“六治”是指：治理太湖水环境、治理生活垃圾、治理黑臭水体、治理禽畜养殖污染、治理挥发性有机污染、治理环境隐患；“三提升”是指：提升生态保护水平、提升环境经济政策调控水平、提升环境执法监管水平。

